




嘉医保发〔2023〕4号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关于2023年区财政局下达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预算的通知

嘉定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：
    为进一步加强区级行政事业单位和其他单位用财政拨款开支的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预算管理，切实控制和降低行政运行成本，现将嘉定区财政局下达2023年区级部门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预算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你单位2023年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为0.85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预算为 0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为0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为0万元; 公务接待费预算为0.85万元。上述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费、公务用车运行费、公务接待费预算之间不得调剂使用。
二、你单位2023年财政拨款会议费预算为1.8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三、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执行要求
2023年预算执行中，你单位要根据国家和本市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有关精神和要求，从严控制财政拨款开支的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，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因公出国、公务接待、会议费等支出标准，大力精简会议，加大公务活动整合力度，努力节减“三公”经费和会议费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嘉定区医疗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1月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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